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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建置特用作物集團產區作業規範 

111年 3月 18日農糧生字第 1111064396號函修正 

112年 4月 10日農糧生字第 1121064542號函修正 

114年 7月 8日農糧特字第 1141172452號函修正 

115年 4月 22日農糧特字第 1151172233號函修正 

一、目的：農業部農糧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整合產區農民、農民團

體及產業相關經營者，以集團化管理、農商合作生產方式，擴

大契作經營規模，並導入生產追溯驗證、共同用藥、品質自主

管理與品牌行銷，建構國產特用作物之優質、安全、可溯源之

品牌形象，爰訂定本作業規範，據以輔導成立特用作物集團產

區，提升國產特用作物產業競爭力。 

二、集團產區營運主體應具備之資格與條件： 

(一) 須為農場、產銷班、農民團體、農產行、農企業或經本署認定

實際參與農業生產之單位。 

(二) 經營單一特用作物之產業規模，油茶全年期契作面積達十公

頃以上；咖啡、可可、杭菊、仙草、薑黃、山藥、愛玉子等全

年期契作面積達五公頃以上。倘契作土地有間作或混作其他

非申請品項作物，應依比例覈實計算。 

(三) 營運主體得同時申請上述品項兩種以上，惟個別品項之契作

面積均須達其契作門檻面積。 

(四) 須具備集團產區經營品項之銷售能力，並於契作農產品發生

產銷問題時，具有自行處理之應變能力。 

三、集團產區土地應符合之條件： 

(一) 集團產區之生產土地，同一筆土地僅可參與一個集團產區(不

得重複申報)。 

(二) 集團產區至少需有八成生產土地取得「產銷履歷」或「有機驗

證」或「友善耕作審認」。 

(三) 生產土地除為集團產區營運主體所有者，應有契作栽培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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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四、集團產區設置申請與審核程序： 

(一) 申請與初審： 

1、 營運主體應至「國產雜糧及特用作物集團產區系統(以下

簡稱系統)」填具帳號申請表，送所在地本署當地分署(以

下簡稱分署)開通帳號(已有系統帳號者免)。登錄系統並

備妥下列文件後，送當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以下簡稱

縣市政府)提出申請。 

(1)「特用作物集團產區」設立申請表(附件一)。 

(2)「特用作物集團產區」設立基本資料(附件二)。 

(3)參與集團產區之農戶及土地資料(需使用系統登錄並產

生清冊)。 

(4)產銷履歷、有機驗證或友善耕作審認證書影本。 

(5)營運主體與農戶契作合約書。 

2、 申請期限：營運主體每年度均應提出申請，最遲應於當年

七月三十一日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二) 初審： 

1、 縣市政府初審內容包括申請表單內容是否填列完整、基本

門檻面積是否符合，以及土地之農作種植是否違反土地使

用管制規定等(審查表如附件三)。 

2、 縣市政府經審查基本資料後，將符合條件者之相關申請表

單及審查表於當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彙整函送分署進行複審。 

3、 跨縣市之集團產區，由營運主體營業登記所在地之縣市政

府受理，並函請土地所在地之縣市政府協助審核，土地所

在地縣市政府應就土地之農作種植是否違反土地使用管制

規定進行審核後，函復原受理單位。 

(三) 複審： 

1、 分署收件後，經查土地資料有疑義者，得退請縣市政府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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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土地疑義，再重送複審。 

2、 新申請加入者，分署得要求縣市政府提供申請單位之營運

狀況、實際經營規模、契作項目等，必要時得請縣市政府辦

理現場審查。申請通過後由分署函復申請單位列入輔導，

並副知本署。 

3、 跨縣市之集團產區，由營運主體登記所在地之分署受理。 

4、 前已申請通過之集團產區，由分署再確認相關土地資料後

即可納入輔導。 

五、運作方式：由營運主體擬定集團共用防治作法及用藥品項種類，

統一購藥防治或委由區內農戶統一噴藥，達農藥減量減項之安

全化生產目標。另由營運主體訂定年度契作價格，統一收購契

作生產者農產品，並自訂違規處理或除名退場原則，建立規模

化生產管理機制。 

六、獎勵補助： 

(一) 契作獎勵金：依當年度集團產區契作土地核定面積核發每公

頃一萬元獎勵金，相關款項由營運主體統籌運用。集團產區營

運主體或執行共同防治噴藥之農戶，當年度或前一年度接受

四小時以上之安全用藥教育講習課程(從事有機或友善耕作

者，請提供參加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等

有機農業相關課程；訓練時數證明單如附件四)，或取得農業

藥物試驗所、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等政府單位核發之代噴藥技

術人員訓練證書，始得請領。 

(二) 糧食產業全面升級計畫加碼獎勵： 

1、 農民契作獎勵金：納入特用作物集團產區之契作土地，轉

作農業部「糧食產業調整與轉型計畫」所列之轉(契)作作

物且申報有案，契作農民加碼核予契作獎勵金每期作每公

頃五千元。 

2、 營運主體契作獎勵金：納入特用作物集團產區之契作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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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屬「2轉」實施土地，且種植農業部「糧食產業調整與轉

型計畫」所列之轉(契)作作物且申報有案，營運主體除原

有契作獎勵金每公頃一萬元，另加碼核予獎勵金每期作每

公頃五千元。 

3、 「2轉」實施土地：第一期作為雲林縣虎尾鎮、土庫鎮、元

長鄉及北港鎮等四鄉鎮境內高鐵左右兩側一點五公里範圍

內之農地。第二期作為一百零七年至一百十年間任一年度

第二期作申報種稻有案紀錄田區。 

(三) 品質自主檢驗補助：補助營運主體農藥殘留或重金屬檢驗費，

依實際金額補助二分之一，每件最高三千元，每年補助件數以

二十件為限。 

(四) 衛生安全驗證補助：補助營運主體自有或合法土地及建物租

用之理集貨場通過取得Global GAP、FSSC、ISO、HACCP、HALAL、

雨林驗證或其他國際性衛生安全驗證及教育訓練費用，其他

機具、設備、器材採購不在補助範圍，每營運主體驗證費補助

比例百分之九十，最高補助十五萬元，每年以一次為限。 

(五) 產銷設施(備)補助：申請本項補助前一年度應先符合集團產

區之執行規定且經查核通過，再由本署視年度相關計畫進行

評核補助。 

(六) 應用研究成果補助：鼓勵集團產區應用國內試驗研究成果(種

苗或技術)，經正式取得授權並應用於集團產區生產管理後，

得申請補助授權費用，每式補助二分之一，最高補助十萬元。 

(七) 品牌產品開發上市補助： 

1、 為鼓勵集團產區成立自有品牌，行銷該集團農特產品與加

工品，促進契作契銷，營運主體於當年度推出特用作物新

產品(含加工品)行銷販售者，補助包裝設計或通路上架費

用，每件產品補助二分之一，最高補助十萬元，每年以五件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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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請本項補助前一年度應先符合集團產區之相關規定且查

核通過，再由本署視年度相關計畫進行評核補助。 

七、營運主體應辦理工作： 

(一) 營運主體應有成員於當年度或前一年度接受四小時以上之安

全用藥教育講習課程(從事有機或友善耕作者，請提供參加有

機及友善耕作農業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等有機農業相關課

程)，或取得農業藥物試驗所、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等政府單位

核發之代噴藥技術人員訓練證書。 
(二) 與區內農民共同研擬訂定當年度共同防治方式及預計用藥內

容（藥劑名稱、廠牌等），並不定期督導農戶是否依擬定用

藥內容進行共同防治及記錄，對不配合之農戶應主動提報並

剔除參與資格。 
(三) 輔導農戶通過取得產銷履歷、有機驗證、友善耕作審認或國

際性衛生安全驗證等，對於收購之農產品隨機個別取樣留樣，

並適時進行自主送樣檢驗，若有農藥檢出不合格時，則依留

樣進一步追溯。 

(四) 營運主體應協助農戶於採收前自主採樣送農藥殘留檢驗，每

一集團產區每年應至少檢驗合格二件，倘檢驗不合格應立即

通知農戶該批次不得供貨與販售。倘集團產區契作品項因新

植尚未能投入經濟生產，導致無法採樣者，得免送驗。 

(五) 與區內農民共同研訂年度收購價格，並積極拓展契銷通路。 

(六) 應於系統核實登錄農民繳售數量。 

八、集團產區內農戶應辦理工作： 

(一) 實際參與噴藥者應參加當年度或前一年度安全用藥講習四小

時以上(從事有機或友善耕作者，請提供參加有機及友善耕作

農業田間栽培及肥培管理等有機農業相關課程)，或取得農業

藥物試驗所、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等政府單位核發之代噴藥技

術人員訓練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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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集團產區之共同防治方法及用藥內容進行安全用藥。 

(三) 落實生產與用藥記錄。 

(四) 配合產品取樣抽檢。 

(五) 積極參與產銷履歷驗證、有機驗證、友善耕作審認或其他國

際性衛生安全驗證。 

九、查核作業： 

(一) 田區與農戶查核： 

1、 營運主體應於採收前二週通知分署辦理，未通知導致未辦

理田間查核作業者，視同抽查不合格，該年度申請集團產

區之土地，不納入年度契作面積計算。 

2、 分署從營運主體自有與契作清冊中，採隨機方式選取抽查

農地(含備取)。各營運主體抽查比例以不低於契作土地總

筆數百分之五為原則。 

3、 由分署會同縣市政府及營運主體，必要時得會同農業部所

屬試驗改良場(所)，查驗抽查農地是否確實種植該集團產

區之特用作物(經濟栽培)、是否落實耕作與用藥記錄，並

填寫查核紀錄表(附件五)。倘遇天然災害致田區無收穫，

經營運主體檢具政府出具之受災證明文件，該田區視同符

合經濟栽培管理。 

4、 倘集團產區土地跨不同分署及縣市政府轄區，由營運主體

所在當地分署協調其他分署及縣市政府協助勘查。 

(二) 營運主體查核：由各分署每年至少一次會同縣市政府及營運

主體，必要時得會同農業部所屬試驗改良場(所)，不定期至

查驗營運主體是否訂定集團共同用藥項目及防治方法，是否

輔導產區內農戶通過取得產銷履歷、有機驗證、友善耕作審

認等達驗證規模，是否落實自主留樣送驗及契作契銷，並填

寫查核紀錄表(附件五)。 

(三) 田區查核不合格之處理： 



7 
 

1、 該年度抽查不合格土地，不納入年度契作面積計算。 

2、 該年度抽查合格率低於九成，分署得通知營運主體限期改

善，並進行複查。複查後倘合格率仍低於九成，該年度申請

集團產區之土地，不納入年度契作面積計算。 

十、獎勵補助申請作業： 

(一) 申請時間： 

1、 當年完成查核作業及集團產區生產土地之安全驗證者，應

於十二月十日前向分署提出獎勵補助金申請。(土地面積以

公頃計，採四捨五入計至小數點第四位。) 

2、 次年完成查核作業或集團產區生產土地之安全驗證者，待

查核結果及集團產區生產土地之安全驗證面積皆符合規定

後，營運主體始可向分署提出獎勵補助金申請。 

(二) 撥款流程： 

1、 由集團產區營運主體自系統下載及確認撥付契作農民之糧

食產業全面升級計畫加碼獎勵金(下稱加碼獎勵金)發放清

冊，送分署審核及核撥經費。 

2、 營運主體將加碼獎勵金撥付予農民，並於系統登錄撥付日期，

始得請領契作獎勵金、品質自主檢驗補助、衛生安全驗證補

助及應用研究成果補助。 

3、 由營運主體檢附相關文件送當地分署辦理撥款作業。 

4、 倘營運主體土地無涉糧食產業全面升級計畫加碼獎勵者，逕

依前款規定檢附相關文件送當地分署辦理撥款作業。 

(三) 應檢附文件： 

1、 領款收據(含指定撥款帳戶，且領款金額包括各項獎補助金)。 

2、 契作獎勵金： 

(1)獎勵金請領明細表。 

(2)契作獎勵金土地清冊。 

(3)營運主體成員及執行共同防治噴藥人員當年度或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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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接受四小時以上之安全用藥教育講習課程（從事有機或

友善耕作者，請提供參加有機及友善耕作農業田間栽培及

肥培管理等有機農業相關課程），或取得農業藥物試驗所、

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等政府單位核發之代噴藥技術人員訓

練證書。 

(4)產銷履歷、有機驗證或友善耕作審認證書影本。 

(5)撥付契作農民之糧食產業全面升級計畫加碼獎勵金清冊

及撥款證明文件(土地無涉者免附)。 

(6)分署撥款時除應檢附上述營運主體所備相關請款文件外，

另檢附該集團產區之查核紀錄表等資料。 

3、 品質自主檢查補助：應檢附進行集團產區品質安全自主檢查

之合格報告及費用發票或檢驗單位收據(正本或與正本相符

之影本)。 

4、 衛生安全驗證補助：應檢附國際性衛生安全驗證證書及費用

發票或收據(正本或與正本相符之影本)。 

5、 應用試驗研究成果補助：應檢附國內農業試驗研究單位開立

之品種權或技術移轉費用發票或收據(正本或與正本相符之

影本)。 

十一、注意事項及違規處分： 

(一) 集團產區之生產土地經本署以資訊系統比對，或經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農會或分署推動農糧相關政策所辦理勘

(抽)查作業，認定種植作物與設立基本資料不符、未符合經濟

栽培管理或其他違反本作業規範情事者，該等違規田區不列入

輔導，已發放獎勵金應予追繳。 

(二) 計畫執行單位及受補助單位應確實依農業部主管計經費處理

作業規定、農業部主管計畫補助基準相關規定辦理，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本署及所屬機關得撤銷或廢止其部分或全部補助，

並應作成書面行政處分限期命其返還；屆期未返還者，依法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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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行政執行，並得依情節輕重，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1、 未依計畫支用補助款或有虛報、浮報之情事。 

2、 檢附之文件、資料有虛偽不實之情事。 

3、 規避、妨礙或拒絕本署及所屬機關或委託單位查核。 

4、 經查核有缺失，複查時或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5、 無正當原因經連續二年查核不符合項次(包含田區與農戶

之查核、自主管理之農藥檢驗查核、營運主體之查核、實施

噴藥防治教育訓練之查核)達二項以上者。 

(三) 受限會計年度，送件逾時者將不予核發補助，亦不得追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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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特用作物集團產區」設立申請表 

 

本營運主體願意遵守農業部農糧署「特用作物集團產區」之設置規定，本主體

係為運作中且確實與國產特作農戶契作之農場、產銷班、農民團體、農產行、

農企業或經本署認定實際參與農業生產之單位。 

營運主體自有生產面積                      公頃 

納入共同防治管制之契作農戶面積                      公頃 

合計共同防治面積                      公頃 

合作之加工場所名稱 （無則免） 

加工場所負責人姓名 （無則免） 

加工場所負責人地址 （無則免） 

本單位已符合特用作物集團產區營運主體所需之條件，茲填具設立申請書

及基本資料各乙份，相關資料均依實填報正確無誤，如有造假致損害他人權益

願負相關法律責任，另如有違反相關規定將繳還相關補助款項，請惠予審核。 

此致 

農業部農糧署 

農業部農糧署   區分署 

               縣(市)政府 

  

營運主體名稱(請用大小章)： 

負責人：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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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特用作物集團產區」設立基本資料 

一、營運主體名稱： 

二、營運主體代碼：(由系統產出) 

三、集團產區共同防治之管理人力組織與成員配置情形： 

   (請說明專區內督導生產防治之人力配置與規劃情形) 

 

四、本集團產區之環境與營運主體產量、品牌、通路現況或相關規劃： 

  (請分別依集團專區地理區位或行政區域等，以及營運主體產量、 

  品牌、通路現況等產銷規劃進行說明) 

 

五、專區內預定採取方式： (請勾選) 

(一)生產防治工作(用藥防治藥劑務必一致)： 

□指定防治藥劑品項或農藥供應商，集團產區內之特用作物生產

農戶依指定內容進行噴藥。  

□共同採購農藥，集團產區內之特用作物生產農戶依需求向營運

主體領取農藥後自行噴藥。  

□委託由代噴藥農民或業者進行噴藥。  

□其他，請說明                                     。 

(二)年度契作面積及安全驗證面積： 

    全年契作面積______公頃，其中安全驗證面積______公頃。 

 

六、共同防治之田區資料：(請細列共同防治集團產區之農戶與土地資料) 

(一)營運主體自有農地資料：(由系統產出) 

(二)參與本集團產區之契作農戶及土地資料：(由系統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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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特用作物集團產區」設置審查表 

營運主體名稱：                         作物別：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說明 
符合 不符合 

1.「特用作物集團產區設立申請表」及「特

用作用集團產區設立基本資料」填寫完整 
  

縣市政府

應完成 1-

4項及初

審意見之

勾選，通

過初審

後，再送

分署複審 

2.農作種植無違反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情形   

3.符合基本門檻面積   

4.通過取得產銷履歷、有機驗證、友善耕作

審認等達規範第三點所訂條件 
  

縣市政府

初審意見 上列審查項目除第 4項外，1-3項

有一項不符合，即不列入集團產

區輔導。 

是否納入輔導 

是 否 

  

農糧署

(分署/ 

辦事處)

複審意見 
 

 

        縣（市）政府： 

 

農糧署（分署/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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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參加特用作物生產安全用藥/有機(友善) 

講習訓練時數證明單 

編號： 

營運主體名稱： 

受訓人員姓名： 身份證字號： 

課程辦理單位： 

辦理日期：    年    月    日 

辦理地點： 

講師姓名： 

授課時間：   時  分到  時  分，共  小時   

授課講師職稱： 

授課講師簽名： 

 

備註：1.白底部份由農友自行填寫，灰底部份請授課講師填寫並簽章。 

         2.請檢附開會通知單以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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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特用作物集團產區查核紀錄表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壹、營運主體：                     

貳、查核地點：            

    年度查核：第    次 

參、查核事項：  

項 

次 
 內容 檢核項目 

備查 

文件 

查核結果(v) 建議或 

備註 符合 不符 

一 

田區與農 

戶之查核 

(以隨機 

方式抽核 

田區及農 

戶) 

農戶 1：              ， 

地段地號：                               

農戶 2：              ， 

地段地號：                               

農戶 3：             ， 

地段地號：                               

農戶 4：              ， 

地段地號：                               

農戶 5：              ， 

地段地號：                               

農戶 6：              ， 

地段地號：                               

農戶 7：              ， 

地段地號：                               

查核內容： 

1.該田區是否確實種植營運主體所訂之作物品項，

並實施經濟栽培（非荒廢或未管理）。 

2.該田區實際經營農戶是否落實田間耕作記錄，用

藥內容是否符合該集團產區之用藥規定。 

農民用藥

紀錄 

  依據查核 

內容之檢 

核項目項 

均填具 

「是」者， 

屬查核符 

合，不符 

合者備註 

原因。 

查核結 

果欄可請 

填入農戶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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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內容 檢核項目 

備查 

文件 

查核結果(v) 建議或 

備註 符合 不符 

二 

農藥檢驗 

自主管理 

之查核 

營運主體是否協助農戶自主採樣送農藥殘留檢驗 

(每一集團每年應至少檢驗合格二件) 

農藥檢驗

相關資料 
  件   件 

不符者係 

指：不符 

自主送驗 

件數。 

三 
營運主體 

之查核 

1. 是否採取集團共同防治用藥項目及防治方法。 

1.農藥資

材採購紀

錄。 

2.驗證證

書。 

3.加工批

次管理紀

錄(含契作

收購及銷

售紀錄)。 

4.加工場

所原料之

取樣、留

樣、抽驗

紀錄。 

  檢核項目

填具

「是」

者，屬查

核符合。 

2. 是否輔導產區內農戶取得通過產銷履歷、有機驗

證、友善耕作審認等溯源制度達作業規範第三點

所訂條件。 

  

3. 加工場所是否落實進料、加工、併堆等加工批次

管理記錄。 

  

4. 加工場所是否對進場之所有原料（含自有、收購

契作、代工）依不同生產農戶進行個別取樣、自

主留樣、適時送驗、隨機進行集貨場農產品抽檢

及是否落實契作經營。 

  

四 

實施噴藥 

防治教育 

訓練之查 

核 

噴藥人員是否完成 4小時用藥教育講習(從事有機

或友善耕作者需提供有機農業相關課程)，或取得

農業藥物試驗所、動植物防疫檢疫署等政府單位核

發之代噴藥技術人員訓練證書。 

   檢核項目

填具

「是」

者，屬查

核符合。 

營運主體負責人： 

     農糧署(分署/辦事處)： 

農業部所屬試驗改良場(所)： 

              縣(市)政府： 


